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南安市公安局

南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文体旅〔2025〕184号


关于印发南安市整治强迫购物

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函〔2025〕95号）精神，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治强迫购物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5〕53号）、《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安厅、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整治强迫购物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闽文旅市场〔2025〕11号）和《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整治强迫购物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我市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游客合法权益，营造“成功南安”优质的旅游消费环境，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南安市整治强迫购物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南安市公安局  

  南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整治强迫旅游购物
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和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治强迫购物促进 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整治强迫购物 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整治强迫购物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开展全市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和“南安净旅 -2025”专项行动，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紧盯旅游购物活 动集中区域，以旅行社、旅游购物店、在线旅游经营者、导游为重点，对我市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问题开展全链条整治，切实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行动，整治导游、旅行社、旅游购 物场所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非法违法经营行为，着力解决强迫购 物、无证经营、虚假宣传、欺客宰客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营 造安全、有序、诚信、文明的旅游消费市场环境，促进全市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

三、整治时间

即日起至2026年6月。
四、组织领导
市文体旅局牵头，联合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成立南安市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工作专班，具体人员组成和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组  长：徐昆山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成  员：赵由矿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案件查处中队中队长

郑圣鹏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与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

李龙坤  市文体旅局旅游科负责人

黄建军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二中队队长

工作专班主要负责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组织联合执法行动，督导各地工作落实，定期通报整治进展，发布典型案例。工作专班挂靠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专班组日常事务。

五、工作措施

（一）明确整治重点任务，实施全链条整治。将《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治强迫购物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明确的“加强旅行社监督管理”“严格旅游购物店监管”“整治线上非法经营”“规范导游执业行为”“提升智慧监管效能”“发挥信用监管作用”六个方面重点任务，纳入集中整治工作任务，紧盯强迫购物的各个环节，聚焦无证经营、虚假宣传、不规范旅游合同，以及旅行社、导游擅自增加旅游购物项目、擅自改变旅游行程或中止导游活动、向旅游者兜售物品、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等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问题展开全链条整治。

（二）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形成整治合力。认真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治强迫购物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和省文旅厅、公安厅、市场监管局联合下发的《福建省整治强迫购物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以及《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整治强迫购物营造优质旅游消费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加强文体旅与公安、市监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跨部门会商研判、信息共享、执法协作等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协同执法，针对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形成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

（三）健全投诉机制，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
1.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健全“一口受理”“快速办结”“先行赔付”等机制，及时调查处理涉及强制旅游购物投诉举报，快查快办，确保游客投诉能够件件有着落。

2.强化舆情应对处置工作。加强对“不合理低价游”“旅游

虚假宣传”“欺客宰客”等方面的监测预警，通报敏感信息线索，做好源头管控，稳妥应对敏感网络舆情。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市直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我市旅游市场秩序和游客权益的严重损害，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强迫旅游购物整治工作上下联动，一体推进，形成全域“善治”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督促落实。文体旅、公安、市监等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扎实开展整治工作，对影响恶劣、性质严重的案件要实行严查严办，要及时总结经验，举一反三，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市文体旅局将整治工作纳入全市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分级评价体系，对成效显著的部门和乡镇（街道）予以通报表扬。

（三）做好舆论引导。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广泛宣传强制旅游购物整治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及时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引导旅游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引导游客理性消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完善长效治理。坚持“即时纠治”与“长效固化”相统一，既聚焦已发问题的精准整改，又主动排查潜在强制旅游购物根源；既强化局部强制购物问题的靶向施策，又深化全域旅游行业共性的系统治理，注重标本兼治、制度重塑、闭环管理，着力从根源上、全局上破解文旅难题。

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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